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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共 湖 南 科 技 学 院 委 员 会 文 件  
 

湘科院党发〔2018〕21号 

★ 
 

关于印发《中共湖南科技学院委员会关于 

开展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

工作的实施方案》的通知 

 
各直属党组织，校属各单位： 

《中共湖南科技学院委员会开展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突

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实施方案》经学校党委研究通过，现印发

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中共湖南科技学院委员会 

2018 年 4月 23日 



- 2 - 
 

 
中共湖南科技学院委员会 

关于开展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突出 
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实施方案 

 
根据《中共湖南省委 湖南省人民政府印发〈关于开展违反

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突出问题专项治理的工作方案〉的通知》（湘

发电〔2018〕9号）和《关于印发〈中共湖南科技学院委员会关

于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实施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湘

科院党发〔2018〕15 号）精神，为持之以恒正风肃纪，锲而不

舍纠正“四风”，坚决落实省委、省政府“明规矩、查问题、严

追究”决策部署，切实推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在我校落地见效，

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如下实施方案。 

一、工作目标 

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

色社会主义思想，重点治理违规公款吃喝、违规配备使用办公用

房、违规收送红包礼金（含礼品、礼金、有价证券，下同）等三

个方面的突出问题，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，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

政治生态和育人环境。 

二、治理重点 

 (一) 严禁违规公款吃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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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严格执行禁酒令。除外事活动外，学校一切公务活动一律

不准饮酒，也不得私带酒水；严禁工作日早、中餐饮酒；严禁酒

后执行公务；严禁酗酒、斗酒、强行劝酒、酒后滋事；严禁酒驾。 

2.严禁在干部交流、提拔、调整中，安排迎来送往性质的聚

餐、宴请。 

3.严禁超标准公务接待。严格执行公务接待标准，严格控制

陪餐人数。不得将接待费“化整为零”、长期挂账，不得以虚假

名义和其他经费渠道冲抵、转嫁吃喝费用。不得在学校食堂相互

吃请或巧立名目宴请。 

4.严禁同城公务宴请。永州市区范围内的公务活动，不得安

排宴请、住宿等公务接待。确需安排工作餐的，一律在学校食堂

按学校工作人员用餐标准安排，并按规定缴纳伙食费，不得“吃

多交少或不交”。 

5.严禁违规接受请吃。不得接受下属和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

宴请活动。不得在带有私人会所性质的隐蔽场所搞“一桌餐”。 

（二）严禁违规配备使用办公用房 

6.全面清查、立行立改。坚决按照学校党政办公室和纪委、

监察处下发的《关于进一步清查整改办公用房的通知》有关规定，

对超标准使用办公用房的一律整改到位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或借口

超标准配备、使用办公用房。严禁弄虚作假，不得以“只加桌子

不加人”或临时隔断应付检查等搞整改。 

7.坚持原则、厉行节约。实现清查整改全覆盖，学校党政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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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、群团组织、教辅单位管理人员、退休校领导、退职校领导办

公用房，教授、博士工作用房一律按要求整改，不得搞特殊化。

超标办公用房一律不作工程改造，采取大换小、人员调配、整合

办公的方式整改，坚决杜绝“二次浪费”。 

（三）严禁违规收送红包礼金 

8.严禁违规收礼。党员干部和教师要严格遵守教育部《严禁

教师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金等行为的规定》以及其他党纪条

规，不得违规收受红包礼金；不得纵容、默许配偶、子女及其配

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违规收受红包礼金。 

9.严禁违规送礼。不得向从事公务的人员及其配偶、子女及

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赠送明显超出正常礼尚往来的

礼品、礼金、消费卡等；不得用公款送礼或以各种名义使用公款

报销、冲抵送礼费用；不得用公款送土特产。 

10.严禁“收多交少”。对送红包礼金的人要严肃批评；拒收

不了的要及时上交组织并报告送礼人情况，绝不能以廉政账户当

“挡箭牌”，不得“收多交少”。 

三、专项治理步骤 

(一)动员部署（4 月 17 日—4 月 23 日） 

学校党委召开动员部署会，制定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。各

直属党组织、校属各单位要制定具体工作方案，对专项治理工作

进行部署。结合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、全面从严

治党纵深发展要求，运用多种形式，对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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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神和廉洁自律有关规定进行再学习、再教育，引导党员干部自

觉把作风建设的要求内化于心、外化于行，切实促进作风转变。 

（二）全面开展自查自纠（4 月 24 日—4 月 27 日） 

各直属党组织、校属各单位要围绕以上三个方面问题全面、

深入开展自查自纠。逐一清理核实每一笔红包礼金、每一张公务

接待票据、每一间办公用房。坚持立行立改，对公款吃喝或使用

公款违规报销、冲抵吃喝费用，自问题发现之日起一个星期内将

相关费用追缴到位，并上交学校财务部门。对超标准的办公用房，

必须在 4 月 30 日前整改到位。对已违规收受的红包礼金，之前

未上交的，必须在一个星期内按规定上交，如实登记并报告送礼

人情况，对自查自纠没有发现问题的，进行零报告。自查自纠结

束后，相关问题发现和查处情况实行一月一报。 

(三)及时整章建制（4 月 28 日—5 月 31 日） 

各直属党组织、校属各单位要在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中央八

项规定精神和省委、省委教育工委作风建设相关规定的同时，针

对自查存在的问题，及时健全制度，完善相关细则，规范相关工

作流程，从制度源头上纠正和防止问题，努力形成有效防范和纠

正作风问题的制度机制。 

四、专项治理工作要求 

(一) 加强组织领导。学校成立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，由

党委书记陈弘同志、校长曾宝成同志任组长，党委副书记唐艳明

同志、纪委书记彭立威同志任副组长，其他校领导为成员，领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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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组下设专项治理工作办公室（以下简称专治办），专治办设在

纪委、监察处，由纪委副书记、监察处处长唐晓群同志兼任办公

室主任。党政办公室、计划财务处、审计处等部门主要负责人为

专治办成员，专治办下设违规公款吃喝专项整治小组、违规使用

办公用房专项整治小组、违规收送红包礼金专项整治小组三个小

组，具体负责专项整治工作。 

违规公款吃喝专项整治小组由副校长吴小林同志任组长，党

政办公室牵头，计划财务处、纪委监察处、审计处具体负责，校

属各单位参与；违规收送红包礼金专项整治小组由纪委书记彭立

威同志任组长，纪委、监察处牵头，校属各单位参与；违规使用

办公用房专项整治小组由纪委书记彭立威同志任组长，党政办公

室、后勤服务总公司牵头，校属各单位参与。专项整治小组要严

格按标准、按要求进行专项治理，相关工作要及时向专项整治工

作领导小组汇报。 

（二）压紧压实主体责任。各直属党组织、校属各单位要进

一步提高政治站位、牢固树立“四个意识”，深刻认识严格执行

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是检验党员干部“四个意识”强不强，是否

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，是否做到令行禁

止和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重要标尺和试金石。领导干部特

别是主要负责同志要切实履行“一岗双责”，坚持以上率下，真

正把自己摆进去，决不能置身事外，当看客、作壁上观，坚决防

止搞形式、走过场，决不搞下不为例、姑息护短。 



- 7 - 
 

(三) 强化督导检查。专治办要加强督导检查。领导小组对

推进不力的直属党组织、部门，将及时约谈其主要负责人，严格

督促其整改。各直属党组织、校属各单位要严格按要求填写相关

自查自纠表格，全校副科级以上干部及全体机关工作人员、辅导

员、班主任要认真填写《不违规收送红包礼金承诺书》和《违规

收送红包礼金自查自纠登记表》。 

（四）严查典型案例。纪委、监察处要加强监督执纪，深入

开展明察暗访，在执纪审查中从严从快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

神问题，始终保持对问题快速反应的灵敏度、果断处置的执行力，

始终保持对问题露头就打、严厉惩治的高压态势。 

(五)从严责任追究。对自查中发现的以往问题且未按要求及

时整改的，视为拒不整改，一律顶格处理。对违规收受红包礼金

的党员干部和教职员工，对收送双方都要处理，并将处理结果记

入干部负面清单，纪检部门出具党风廉政意见时实行“一票否

决”。坚持“一案双查”，对专项治理期间查处的问题，发现一起、

查出一起，既要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，又要追究二级党组织的

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，并坚持一律点名道姓、公开通报曝光。 

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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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湖南科技学院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4月 23日印发   


